
中華基督教屏東浸信會助學金設置辦法 
本辦法於 1998年 5月 8日經執事會通過 

2000年 4月 9日經執事會修正通過 

2002年 9月 8日經執事會再修正通過 

2004年 8月 15日經執事會再修正通過 

2005年 4月 3日經執事會再修正通過 

2013年 3月 3日經執事會再修正通過 

 

條文 

 

一、屏東浸信會（簡稱本會，下同）為幫助對上帝服事盡心之青年學生，特定本辦法。 

二、本會助學金以現仍在學之國中、高中、大專之學生為對象，其本人必須經常在本會聚會。 

三、助學金每名金額暫訂如下： 

(1)大專：每名助學金新台幣陸仟元 

(2)高中、高職（含五專前三年）：每名助學金新台幣肆仟元 

(3)國民中學：每名助學金新台幣貳仟元 

四、助學金之評鑑標準：（需具有以下三項才符合申請資格） 

(1)本會會友。如非會友，經本會牧者或其輔導推薦者。 

(2)家境確有需要幫助者。 

(3)前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 

五、助學金以每半年申請一次。名額由助學金委員會視每年之申請情況決定。若有多人符合上述條

件，則就其學業成績對本堂貢獻兩項，由助學金委員會審核決定。 

六、助學金之申請時間於每年寒假、暑假期間，向本會幹事索取申請表，並檢具前學期學業及操行

成績影印本，經幹事轉送助學金委員會審理。 

七、本會為核發助學金，特組織審查委員會由執事會審查委員會每年召開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八、為讓學生家長瞭解領取事宜，附「助學金簽收證明」，請家長簽名、蓋印。 

九、本辦法經執事會通過後於週報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助 學 金 簽 收 證 明 
 

貴子弟          ，      年    月    日申請助學金，因符合本教會

助學金評鑑標準，准予申請，     年    月    日已給予        以資鼓勵，

教會為讓家長瞭解，所以煩請貴家長簽名及蓋印。謝謝！ 

                            家長姓名：                      

 

願  上帝祝福您！ 

                                           中華基督教屏東浸信會 

                                                    年   月   日 

 

 

 

 

助 學 金 簽 收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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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評鑑標準，准予申請，     年    月    日已給予        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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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屏東浸信會助學金申請推薦表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近照） 

電話：               

地址：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就讀學校：           科系：          年級： 

操行成績：           學業成績： 

會籍動態 

□於本教會受浸 

□於             教會受浸（洗） 

轉入本會日期：    年   月   日 

於本教會申請第      次 

推  薦  書 
一.推薦人與申請人之關係： 

 

 

 

二.申請人在本會服事經歷： 

 

 

 

 

 

三.家境： 

 

 

 

四.推薦理由： 

 

 

推薦人簽章： 

審查委員會核對 

核對內容：□會友   □操行  □成績  □家境  □服事 

核對人簽名： 

核對日期： 

 

備註： 



 


